附件1：

中山市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借读生分类表

	类别
	政策性借读对象
	证明材料

	1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及现役军人的子女
	部队师级以上（包括师级）或市民政局证明

	2
	父母均为从事地质勘探等长期野外工作，委托中山市监护人照顾的子女
	厅（局）级以上地质勘探部门证明、市民政局证明

	3
	中山市户籍人员合法领养的孤儿
	市民政局发的助养证、助养人的户口本

	4
	父母双方长期患重病或失去监护子女能力的残疾人，委托中山市户籍监护人照顾的子女
	市民政局或市残联证明，或区级以上医院危重病证明书

	5
	在中山市有固定房产的紧缺适用人才的子女
	①市人社局紧缺适用人才证明、单位证明

②本人在中山市房产证明

	6
	在中山市居住的归国创业留学人员的子女
	市人社局发的《中山市留学人员优惠资格证》、单位证明，本人的中山市房屋产权证明

	7
	华侨（华人）在国内的子女
	①市外事侨务局证明

②监护人与户口本地址一致的中山市房产证明

	8
	在中山市工作居住的台湾同胞的台湾籍子女
	①市台办出具的《台湾人士子女入学证明》

②本人有效台湾身份证（户口本等）

③《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签注

④本人的中山市房产证或满半年的合法租赁合同

	9
	在我市居住的荣誉市民的子女；

在我市居住的百佳外来工的子女。
	中山市荣誉市民证书及中山市房产证明；

中山市百佳外来工证书及中山市房产证明

	10
	持有积分入户通知书未满3年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有效期内的积分入户通知书



	11
	经过2015年全市初一积分入学公示、且符合《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第27条人员的子女
	2015年中山市积分入学证明，积分人员连续5年的居住证（暂住证）及在中山市连续5年的社保证明

	12
	总部经济高管人员子女
	市经信局总部经济高管人员证明

	13
	在我市有固定房产、连续居住满5年以上港澳同胞的港澳籍子女
	①市外侨局（港澳局）出具的《中山市港澳同胞子女入学登记表》

②本人及子女有效港澳身份证、回乡证

③中山市房产证、居住满五年证明


备注：1.本表所列的借读生必须是我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其父母或其他合法监护人的户口或房产证明、合法租赁住所、居住证明等必须在中山市。2.除表格中列出的证明材料外，申请人还需提交借读生本人户口本（或身份证）、父母或其他合法监护人的户口本（或居住证）及身份证，及委托监护公证书等。

附件2：

2015年中山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升市直属初中电脑派位报名表
（小学报名点用）

学籍号：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班别
	

	户口地址
	

	家长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家长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家长意见：

上述内容已核对无误。　　　（自愿参加/不参加）2015年市直属初中电脑派位。若派不到，　　　（愿意/不愿意）参加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入学排位。本人明白，提供虚假资料审核将不能通过，派中亦会被取消入学注册资格。

家长签名：

             2015年  月  日
	班主任意见：

经核对，“户口地址”内容与户口本原件一致。 

班主任（签名）:

2015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经审核，该生为我校2015年小学应届毕业生，符合参加电脑派位条件。

审核人签名：

（学校盖章）

2015年  月  日
	文体教育局意见：

经审核，该生符合参加电脑派位条件。

审核人签名：        

（盖章）

2015年  月  日


备注：本表适用具有中山市户籍且具有中山市学籍的学生参加电脑派位使用；“身份证号码”请使用第二代身份证号码；请将户口本（或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贴在报名表背面。

附件3：

2015年中山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升市直属初中电脑派位报名表

（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报名点用）

学籍号：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班别
	

	户口地址
	

	家长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家长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家长意见：

上述内容已核对无误。自愿报名参加2015年市直属初中电脑派位。若派不中，   

　　　（愿意/不愿意）参加户籍所在地（借读地、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入学排位。本人明白，提供虚假资料审核将不能通过，派中亦会被取消入学注册资格。

           家长签名：      

                                                    2015年   月  日

	毕业学校意见：

该生为我校2015年小学应届毕业生。

校长签名：

（学校盖章）

2015年  月  日
	审核小组意见：

该生符合电脑派位条件。

审核人签名：

（文体教育局盖章）

2015年  月  日


备注：本表只适用具有中山市户籍在市外就读的学生、政策性借读生使用；“身份证号码”请使用第二代身份证号码；请将户口本（或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附在背面。

附件4：

2015年中山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升市直属初中电脑派位报名名册表

审核单位：（盖章）                                      打印日期：      第   页（共   页）

	序号
	学籍号
	姓名
	班级
	出生日期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户口地址
	审核结果
	组别

	
	
	
	
	
	
	
	
	
	

	
	
	
	
	
	
	
	
	
	

	
	
	
	
	
	
	
	
	
	

	
	
	
	
	
	
	
	
	
	

	
	
	
	
	
	
	
	
	
	

	
	
	
	
	
	
	
	
	
	

	
	
	
	
	
	
	
	
	
	

	
	
	
	
	
	
	
	
	
	

	
	
	
	
	
	
	
	
	
	

	
	
	
	
	
	
	
	
	
	

	
	
	
	
	
	
	
	
	
	

	
	
	
	
	
	
	
	
	
	


附件5：

2015年参加中山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升市直属初中

电脑派位学生名单公示表
	序号
	学籍号
	姓名
	毕业学校
	组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附件6：

2015年中山市小学应届毕业生升市直属初中

电脑派位主要工作日程安排表

	序号
	完成日期
	工作项目
	负责单位

	1
	4月4日
	学校成立领导小组，上报业务主管部门
	各小学

	2
	4月10日
	镇区成立领导小组，上报市教体局
	文体教育局

	3
	4月中旬
	举办电脑派位业务培训（另发通知）
	市教体局

	4
	4月中下旬
	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召开家长会，解读电脑派位文件
	各小学、文体教育局

	5
	4月30日前
	各小学核查六年级学籍信息
	各小学

	5
	6月3日前
	各小学完成电脑派位报名
	各小学

	6
	5月19-31日
	镇区文体教育局电脑派位报名
	文体教育局

	7
	6月6日前
	报名点初审，将符合资格的学生在“中山市初中电脑派位资格审核系统”中予以录入、确认，上报初审材料。
	各小学

文体教育局

	8
	6月11日前
	各镇区文体教育局复审报名材料，上报市教体局
	各文体教育局

	9
	6月16日前
	市教体局终审，确定拟参加电脑派位学生名单
	市教体局

	10
	6月17—23日
	公示拟参加电脑派位学生名单
	市教体局、各小学

	11
	6月17-29日
	市教体局复核公示有异议学生名单，确定拟参加电脑派位学生名单
	市教体局

	12
	6月25日前
	对公示有异议的申请，书面向市教体局提出
	家长、小学、文体教育局

	13
	7月2日
	政务信息化专家组、纪检监察、公证处、市教体局、软件设计公司人员检测并封存电脑派位设备、程序及学生名单
	市教体局

	14
	7月8日
	举行电脑派位；

派位结果移交市直属初中、在中山教育信息港公布
	市教体局

	15
	7月9-12日
	市直属初中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
	市直属初中

	16
	7月31日前
	市直属初中把初一新生注册情况书面报市教体局基础教育科
	市直属初中


2

